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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汤池镇森林防火预案》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

为切实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经研究决

定，特制定《汤池镇森林防火预案》，希各村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汤池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17 日



汤池镇森林防火应急预案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灾害，森林防火是一项社会性、

群众性很强的工作，因涉及面广，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

量，齐心协力，群防群治，预防和扑救山火，确保森林资源

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

《安徽省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

的方针，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结合我镇防火工

作的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为指导，全面落实《森林法》和《防火条例》的有关规定，

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方针，切

实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

安全，坚决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确保全镇不发生或少发生

森林火灾，确保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

二、目标要求

通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层层落实责

任，积极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达到全镇不发生或少发生森

林火灾，切实有效地维护森林资源的安全。

三、组织机构与职责任务

（一）组织机构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镇、村各级行政负责人

为第一责任人，层层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实行任期目标管

理，做到奖惩严明。

镇设森林防火指挥部，由镇长任指挥长，分管领导任副

指挥长，镇人大、武装部、党政办、林业站、财政所、农业

中心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在林业站，配

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各村成立森林防火指挥领导小

组、由村委会主任担任组长，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日常

工作。

镇、村两级之间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共同做好森林

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二）职责与任务

(1)镇森林防火指挥部主要职责

1、制定和落实森林防火各项措施，抓好队伍建设和制度

建设，落实防火经费。

2、督促各村抓好护林防火工作。

3、统一指挥扑救火灾工作。

(2)森林防火办公室主要职责

1、防火期内监督值班人员值班，检查值班记录，并作好

防火工作日志（巡逻日志）的填写。

2、开展防火宣传，落实防火措施，组织镇野外用火巡查

队巡逻和督查各村做好防火工作。

3、一旦接到火情报告，立即通知相关单位并及时组织人

员赶赴火场扑救。



(3)包村干部主要职责

1、负责所包村落实好各项防火工作任务，把各项防控责

任加以细化，落实到人，落实到林地，落实到山头。

2、遇高火险天气必须到村，安排人员在主要路口、重点

地段巡视山林，巡查野外用火。

3、所包村发生火情时，要亲到现场，组织人员扑救。

(4)村干部主要职责

1、防火期内，每天利用广播等媒介宣传防火知识，提高

村民防火意识。

2、部署落实本村护林防火工作，建立护林防火工作台帐，

认真做好各种记录，全面落实护林防火各项措施。

3、安排村干部轮流值班，并保持全天 24 小时通讯联络畅

通，督促村森林防火指挥领导小组成员坚守岗位。

4、护林防火关键时期，村书记、主任及两委干部必须与

生态护林员一起巡视山林，巡查野外用火。

5、一旦有火情要立即组织人员上山扑救，把火灾消灭在

萌芽状态，并确保扑火安全，不出现人员伤亡事故，协助县

乡做好案件查处工作。

(6)村生态护林员主要职责

1、护林员要按时上岗，如出现不到岗现象，追究包村干

部和村干部责任。专职护林员除雨雪天外，每天要到所辖地

段巡视山林，检查进山群众，坚决制止野外用火，并记好巡

山记录。



2、一旦有发现火情要立即汇报，组织扑救，查明起火原

因和肇事者，配合乡防火办和森林公安做好查处工作。

(7)镇村扑火队主要职责

1、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平时加强训练，提高整体

扑救能力。

2、接到火情扑救命令，迅速集合出发，不得贻误战机，

要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扑灭火灾，实现把火灾“打早、

打小、打了”的目标。

四、强化宣传，落实责任

1、广泛深入开展《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进山

作业、游玩有关规定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禁

火区和进山路口均设立固定的宣传警示牌，并在山场显眼位

置刷写宣传标语，增强进山人员防火意识。各村要采取张贴

公告、书写标语、印发给农户的一封信等形式，各学校要利

用主题班会，上好森林防火一堂课，给学生家长一封信等有

效形式，认真切实加大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防

火意识。

2、落实村两委干部和护林员包片、包山头、包路口制度，

护林员要严格执行巡山制度，对自己所管辖的山场要实行常

年性全天候路口办证和巡山执勤。村两委要切实担负起森林

防火的责任，对所包山头、责任范围要加强督查，消除隐患。

3、层层落实责任，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森林防火工作。

镇政府与各村、学校鉴订森林防火责任状，进一步明确责任，

分级负责，各自抓好自己管辖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工作。



4、严格野外用火管理，杜绝森林火灾隐患。森林防火期

内严禁下列用火：

禁山炼山；禁止在山上烧因灾受损的断木枯枝；禁止

烧荒、烧田埂草、草木灰；严禁在林内和林缘地带吸烟、野

炊、上坟烧纸或其它祭祀用火；严禁毁林烧木炭；严禁小孩

在林区内玩火。

五、扑救程序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灾必须立即扑救并向

所在村或镇森林防火机构报告。

2、镇、村接到火情报告后，必须迅速启动森林防火应急

预案，召开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紧急会议，研究制定扑救方

案。下达扑火救灾各项指令，发出组织扑救森林火灾紧急通

知，调遣扑火队伍进行扑救，扑救组第一梯队人员要在半小

时内赶赴现场扑救。

3、扑救组随时向指挥部报告火场火情情况，凡延烧半小

时仍未扑灭的，指挥部根据火情动态，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

请求增援。

4、山火未彻底扑灭，扑火人员不得撤离现场，撤退命令

由现场指挥部下达。明火彻底扑灭后，应对火灾现场进行全

面检查，清除暗火，并由火灾发生的村负责留足力量继续观

察，直到确保不复燃为止。

六、注意事项

1、 坚持“三不打、二严禁、一报备”制度。即“三不

打”︰进入夜间对火场原则上围而不打，组织人员开设防火



路；扑打火头原则上不动用群众，而应组织专业队伍突 击

扑打；在危险的地形条件或火情环境下，原则不动用大兵团

扑火，而应组织若干精干的专业分队实施突击。“两严禁”

︰严禁组织妇女、儿童和老人上山打火；严禁指派无扑火经

验的干部到一线火场指挥打火。“一报备”︰火场清理和守

护实行指挥员姓名报市政府备案制，严格责任，严防火场死

灰复燃。

2、扑火队伍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既要以队伍单位相

对集中，又要以组为单位分撒扑打，不准离组脱队，单人行

动，若发现险情，要及时向队长报告。

3、遇到扑火队员受伤，要迅速撤离火场抢救，及时与火

场指挥员或前线指挥部联系救助。

4、发现扑火队员丢失，要以组为单位马上组织搜寻，并

及时向火场指挥员或前线指挥部报告。

5、后勤组在运送救援物资到达火场应按照“先送送前，

后送送后”的原则，确保每位扑火队员都能及时拿到救援物

资。

七、扑火器具的储备

各村应储备柴刀、灭火鞭、手电筒等工具若干，要保证

扑火设备完好，随时添加，随时动用。

八、值班制度

进入森林防火期，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和村防火领

导小组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和领导带班制。一旦发生森林火

灾，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扑救；另一方面掌握火场情况，及



时逐级上报火情。值班人员要尽职尽责，严格工作制度，绝

不能出现脱岗、漏岗。因玩忽职守延误扑火救灾的，对当事

人视情节追究责任，依照相关法规从严处罚。

九、灾后事宜

1、灾后报告︰森林火灾发生后二天内所在村应向镇森

林防火指挥部做出书面报告，说明起火原因、地点、组织扑

救、损失情况、检查隐患和整改措施等。

2、火案查处︰案件查处工作由镇林业站配合森林公安

派出所处理，所在村要保护好现场，并协助做好调查取证工

作，尽快破案查处。

3、扑灭经费︰扑火人员误工补贴以及扑火期间的其它

费用，由镇财政支出。

4、奖惩办法︰因火灾给灾民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由

所辖村给予妥善处理；对扑火有功人员，由镇党委、政府予

以表彰；对肇事者，由森林公安机关给予法律及经济处罚；

对玩忽职守者，根据法律和上级有关文件规定予以处罚。

十、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